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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寬薇譯  


修會會士日常生活中，最先銷踪隱蹟的，通常是良心的省察工夫。造成這現象的緣因很多，但總括一句多少都在認定(並不明顯表示)，忙忙碌碌的一天中，省察並沒有立竿見影的實用價值。本文的重點就是要指出，那許許多多的原因以及最終的認定，都是因為誤解了修道生活中的省察工夫。省察必須與分辨神類相提並論，省察便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每天更深入地作分辨的功夫。

對意識流的省察


這一代的年輕人，大多數都認為「興之所至」才是人生。如果興緻受挫，那麼人生也就凍結了。在這樣的觀念下，要求省察的生活，和興之所至的生活，兩者之間就相去甚遠了。省察的思考性像脫水一般，將即興從生活中脫得一乾二淨。這些人不同意蘇格拉底的主張，即不經過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在他們看來，聖神就在即興中，因此，只要不利於即興發展的，也就是非聖神者。


這種論調忽略了一項事實，其實從我們的意識和經驗中，流溢出來的即興有兩種：一是好的，屬天主的；一是壞的，不屬於天主的。我們每人都會遇到這兩種即興的推動。一些有急智而又口無遮攔的人，往往很能逗得大家高興，成為大家注目的對象。大家也公認他們是別具即興智慧的人；但是，他們所受到推動而表現出來的「即興」，並不一定常是好的。因此，一個願真正全心愛天主的人所面對的挑戰是，不只讓自己受到即興的推動；而且也能夠從不同即興的推動中，分辨出那些是來自天主的，並在生活中實際表達出來。我們這樣做，就是讓真正屬神的即興推動。在每天的生活中發揮作用。但在這之前，必須先學習感悟到這種屬神的推動。省察工夫在此就有它重要的角色了。

我們既將省察與分辨神類相提並論，那麼省察的對象就自己的意識，而不局限於良心了。

省察良心具有狹隘的倫理含義。修會會士的每日省察，固然和預備告解的省察不同，但事實上，我們總把兩者幾乎同等看待。我們最為關注的是，在一天中我究竟有了什麼好行為，什麼壞行為。


在分辨神類的工夫中，主要的關注點不是行為的倫理善惡。而是注意主怎樣在我的情感意識中，感召我、推動我(往往頗具即興意味)。意識中所發生的一切，比以法律眼光去判斷行為的善惡來得早，也更為重要。每日省察中，應該優先注意的是，自己如何在每時每刻的意識中經驗到「父的吸引(若六44)；或是經驗到自己的罪惡本性靜悄悄地誘惑哄騙我們，以微妙的心態遠離意識中的天父。這層工夫比只注意自己的行為反應有意義多了。本文所關注的是這種意識的省察，只有這種省察才能使我們讓內心所發生美妙的、好的即興推動——也就是父的觸摸，聖神的催促——清楚地呈現，並使我們與它們合作。
省察與身分識別


我們所談的省察，並不是富蘭克林式(Ben.-Franklin)的自求完美。我們所談的是一種信仰經驗，它增長我們的敏銳性，對天主之神觸摸我們時，所用的獨特而親密的手法能即時辨認。當然，這樣的增長需要時間。這樣說來，省察就是一項日日新的工夫，每日重新喚醒自己的修道者身——我這個血肉之軀！為天主所愛，在祂的邀請下，進入祂的愛情世界。我必須先將自己投入基督內，抓住自己的身分，才能面對天父，做真正的省察。我要抓住的身分，就是按照自己所體驗的修道神恩，效法基督，做一個貧窮、貞潔和服從的人。


可惜，我們的日省工夫往往太含糊、太籠統，結果不同的修道身分，也不見得有什麼區別了(耶穌會、道明會、方濟會等)。如果每日省察變成一項正視個人獨有的修道身分的工夫，在其中不斷體驗主的微妙呼喚，強化自己的身分，那麼省察就會顯出它真實的價值了。我們每一次省察，都要掌握住自己的修道身分，我們不是以基督徒的一般身分省察，而是以一個擁有獨特召喚和恩寵的基督徒的身分省察自己。

省察與祈禱


反躬內省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種祈禱。空洞的思索，或不健全的自我觀察是有危險的。但是如果不用心思索，回想生活中自然而然所遇到的事情，那麼又只是停留在表面層次，我們便不能感悟耶穌在我們內心深處的微妙操作。省察的實效，和它的祈禱特性，與個人平時持續不斷的靜觀默禱，是相關聯的。否則，省察便流為塑造完美形像的一種思索罷了。天父以祂自己的節拍透過我們的靜觀默禱，向我們逐步啟示在基督內的全部奧蹟真象。有靜觀素養的人能在多神不言的相遇中、體會父在基督內的啟示。基督之神居住在我們心中，使我們能夠感悟、能夠「聽」到邀請之音，要我們整頓並歸向父的啟示。缺少這一層整頓和歸向的行為，靜觀便成為空洞不實的了。

這樣的一種敬仰、委順(羅十六26)的「信仰的服從」，及非道德主義的自我整頓和歸向，就是每日的省察工夫，也就是每日認清主耶穌的邀約，天天加深對祂的歸向，另外認清抵觸自己歸向主的種種，而不與之同謀。不在靜觀中觸摸父在基督內的啟示，每日的省察就顯得空虛，久而久之便萎縮而枯死了。我們若不靜「聽」父的啟示之道(和我們的方法截然不同——依五五8~9)，省察就變成一項塑造形像的工作，是人為的，是本性的完美。更糟的是變成歸向自己了。


沒有靜觀的省察是無意義的。日常疏於靜觀默禱，那麼感悟天主，歸向天主的美妙經驗就少了。當然，缺乏省察的靜觀默禱，也會和實際生活脫節，默禱的時候顯得非常神聖，但却和全天的生活劃分為二，結果，現實生活中毫無與主共遊的氣息。省察使我們把對天主的觀照帶入日常起居，它是我們隨時找到天主的重要方法之一，不是端端正正跪下祈禱時，才能找到天主。

分辨神類的心境


踏上修道生涯，開始學習省察時，所學的是每日特定的十五分鐘的祈禱。它給人的印象相當形式化，甚或有做作之嫌。其實，問題並不出在這省察祈禱上，而是出在我們身上。我們尚在起步階段，心境未能完全通達，還不懂得在每日省察時，明辨自己的神恩。既然是起步階段，個人生活並沒有太深的通達融會，固定的功課雖顯形式化，却是很有價值的。修道生活的初學階段，不可避免這個過程。其實，對所謂的「資深」修道者而言，如果有意重整自己的省察工夫，也不免要經歷一次的。


實行之初，要把握住省察的宗旨，否則，省察就被完全誤解了。特定的省察功課，其最終目的是發展明辨神恩的心境，不僅在省察當時，在那十五分鐘或半小時有此心境，而是要持續保有這種心境。這實在是一種天恩，非常重要的天恩，撒羅滿王早有所求(列上三9~13)。我們也應不斷祈求這分天恩，同時敝開胸懷任其發展。每天省察便是這層發展的一項基本要求。

因此，依納爵神操中所提供省察的五個步驟(43號)，實有待我們從信仰中細加體驗，把它們看成基督徒自我領悟的層次。這個自我領悟的層次，是天主在我們心中逐步拓展的。當我們面對世界和一切現實真象，在其間漸漸成長時，天主也就順勢導引，在我們心中舒展領悟的層次。如果我們讓天父藉着現世的生活經驗，將我們的心逐步轉化為祂聖子的心，成為基督真正的門徒。那麼，這步驟分明的省察，如今看來就是融會為一的整體作用，不再顯得做作或不自然了。所以，省察的五個步驟，沒有一個要求固定的時限，主要的是日日新的心靈開放。


聖依納爵在他晚年的生活中，對心靈的每一個活動和傾向都加以反省，對每件事情他都要辨明，確定符合以基督為中心的那個真實的自我，這便是規律化深度省察工夫的流溢。初學者或「資深」修道者，都需要同時注意兩點：一是每天奉行十五分鐘或半小時的省察，培養明辨天恩的心境；另一方面必須讓自己的省察功課與自己心境的進展、現實生活的環境互相呼應配合。此外，我們都知道一些很美的、很合理的理由，使我們放鬆這門功課，因為我們已到達那即時辨明的境地了！其實，這美麗的理由只會阻止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對聖神和祂的途徑更為敏感。


現在讓我們根據以上所談的，來看看聖依納爵的省察步驟：
(1)
懇求神光


依納爵的神操中，是謝恩省察的第一步。最初的兩個步驟可以互換。筆者建議以祈求神光作為省察的開始，是適當的。


省察並不是用我們的記憶本能和分析能力回顧今天某段時間內所發生的事。省察是在聖神引導下，細心觀察自己的生活，勇敢大方的響應天主在我內心的呼喚。我們在此要捕捉的是，對自己的奧妙生命的一種欣賞性的觀察。當然，沒有父的啟示性的恩寵，我們不可能獲得這分欣賞的眼力。基督徒必須謹慎，不要被局限在本性能力的世界。我們這科技時代，最容易造成危險。基督徒在重視人際交往之餘，在信仰領悟中，超越時空的界限，超越有限的自然因素，能發現一位大父，祂藉着一切事物流露祂的愛和祂的事業。所以，我們以求神光作為省察的開始，讓天主的神光經過我們的本性能力而運作，使我們能更進一步看清自己，看清天主眼中的我！
(2)
且思且謝


基督徒在世界上的地位，是窮人的地位，一無所有，連自己也不例外；可是，祂在生活的每一點滴裏，却又滿渥恩寵。我們一旦自我陶醉，忘却原本的貧窮，便喪夫了所有的恩寵，然後會提出要求，認為這個那個都是我們應得的，結果造成令自己憤恨的挫折；或者認為擁有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真正貧窮的人，珍惜任何微小的恩賜，由衷感激不盡。我們的信仰領悟越深，越自認貧窮，也就能越多承受恩賜，生活變得謙虛、愉快和感激。


祈求神光之後，我們的心應流露一股真誠的謝意，感謝大父在這一天中所賜的恩惠。一天以來所遇到的事物，我們可能並沒覺察其中的天恩，但此時，在這思索性的祈禱中，我們能從不同的角度看那些事物。此時激發的感謝之情，能幫助我們，對往後隨時遇到的事，較為敏感而發覺天恩之所在。我們的感激應集中在具體的、個人獨有的恩賜上，不論是顯而易見的大恩，或表面看來微不足道的賞賜都是一樣。我們常把一切都看得太理所當然了！但天主會逐步引導我們，看清一切的一切全是天恩。感謝祂，讚揚祂是再恰當不過的事了。
(3)
考查行為


進到這一步，我們多半是急速掃描剛做過的事情，將它們歸納為好的，或不好的行為。這一點正是不應該做的。真應注意的是，從上次省察到現在，這段時間內，我遇到些什麼？自己內心的狀況怎樣？真正有意變的問題是，內心發生什麼變動？天主在我心中做了些什麼？祂向我要求什麼？其次才輪到察看行為。


省察的這一步驟，假定我們已經能覺察自己的感受，情緒和最微弱的衝動，而且毫不退却；相反的，已懂得正視這一切。天主就是在這充滿感情，很自然很堅定，但有時又顯得朦朧不清的心境深處推動我們，和我們做最親密的往來。我們要整理明辨的，就是內心的感受、情緒和衝動，然後才能認清天主在我們內心深處的呼喚。前面已經提過了，省察就是把握這份心靈自覺的主要方法。


至此又假定一個真正的信仰生活——先傾聽，而後在行動中回答——「信者的基本態度是聽。聽天主的每一個聲音。他在多種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方法中，都能辨認天主的意願，聽到天主的聲音，而且必定以保祿式的信仰服從，響應天主……他的態度就是一個窮人的態度，完全接受、依靠和被動，很清楚自己是一個受造者」1.。


如此說來，我們需要寧靜安然，虛懷受教的心境，這樣才能在生活的每一片刻，與天主的聲音一唱一和，付諸行動。可惜，在這講求主動進取，講求效率和立竿見影的世界，如此的信仰論調，若不說是明明的，最少也是暗地裏遭受挑戰。

所以，在這第三個步驟中，最先注意的就是要回顧過去幾小時，天主怎樣在向我打招呼。可能擦肩而過，自己却毫不注意，但此時內心的畫面是清晰可見的了！其次，再注意響應招呼的行為。我們常常視行為本身為首要的，而行為中的「響應」意義却失去了。我們變成真正的自動自發者，而不是發自聖神，為聖神所推動(羅八14)。原因是缺乏細膩的信心，日子就得不像是天父的子女。信仰的透視下，在天國裏有分量的，是行為之「質」(即響應性)勝於行為本身。


回顧中並不要求每一秒鐘的生活重現一次，主要的是注意某些特別的細節和事故。這就讓我們想到聖依納爵的私省察了。


省察工夫中，這一步驟或多或少被人誤解了。我們多半在此盡力列出惡習，盡力設法征服它們，或者數點一些美德，順着機械化的預定進展，謀求自己的全德，將時間都花費在惡惡好善的工作上，而不按照實際的進展走向完美。所謂私省察，便是在心裏真真誠誠、恭恭敬敬的會見天主。


不錯，我們一旦感到要鄭重其事愛天主，也就會認為自己應該有所改變。太多的「不足」，太多的缺點都須修正。可是，天主並不要求一次全部調整。祂經常先在我們心中的某一處，呼喚我們有所悔悟而歸向祂，此時就是一個新生活的開始，祂在推動我們的心，要我們對某一點特加注意，以博取祂的歡心。往往這一點也正是我們要迴避的。我們不願聽見祂在這一點上所說的話，我們盡力躲開，故意去注意別的毛病。那些固然有待改進，但總不如這特定的一點來得迫切，也正是在這分干擾中，我們真能經驗主的愛情之語。我們常常認不清毛病的癥結所在，或是在其他毛病上下工夫，以遮掩這一點。初學者更須假以時日，才能逐漸認清天主所要求的悔悟何在(可能要經歷很痛苦的掙扎)。所以，初學者與其是徘徊在幾個既定的毛病上，倒不如善用這省察的時間，學習認清天主所在意的私省察是什麼。


私省察中所要求的同一悔悟和歸依，可能持續一段相當長的時期。但最重要的是對祂那聲呼喚的注意和感覺。祂在我們心中的某一處發出呼喚時，往往激起一種歉疚感，一種「健康」、「美好」的歉疚感(不是失神落魄的罪惡感)。這樣的歉疚感不可置之不理，而要全心注意並加以改進，在聖德的路上才能有所進步。我們將私省察看成是在體驗主對我們的愛情，那麼，便能明白為什麼依納爵要我們除了定時的省察工夫、每天還要早晚各一次，把自己的整個意識轉向天主，領悟祂的愛。


在這第三步驟中的核心問題，是信仰領唔下的有罪感的漸次增長。這是由於天父的啟示而有所領悟，它不同於沉重的道德觀，使人自承罪惡深重。真正的悔悟自己是罪人，在於信仰的持續深入，而這種悔悟最終引發的是感激之情——一個蒙救的罪人的歡唱。Francois Roustang所著 Growth in the Spirit一書的第二章，對罪與感激有精闢的論述。

(4)
傷痛和悔悟


基督徒的心是一顆歌唱的心，充滿喜樂和感激的歌唱。但是，一聲「阿肋路亞」，如果未經真誠的傷痛悔悟所滋潤，便會顯得相當虛浮不實。這一聲歡唱是罪人的心聲，他終日不忘自己是困於罪惡陷阱的，却又由於耶穌基督的勝利，而能除惡更新。因此，面對救主，我們總不能失却這一分奇妙的傷痛感。

只要我們將自己拱手相讓於天父，祂自會加深我們這份感情，將我們脫胎換骨，從罪人變成祂的子女。這裏所提的傷痛感，是針對從上次省察至今，這段時間內的某些行為而言。在這些行為上，我們顯得自私，未能好好響應主的呼喚。這股傷痛感，尤應發自自己的不慷慨和欠真誠。此時的悔悟與傷感，既不是丟面子的事，也不是對自身的脆弱感到失望，而實在是一種信仰領悟，我們一天天明白，天父真的要我們全心委順於祂的愛。


經過這樣的解說，每日定時省察，並具體表達內心的傷痛悔悟，它們的意義應該很明顯了吧，而且這表達也應是上承第三步驟的考查行為自然流露的。

(5)
再接再厲


最後的這一步，當然是前四步驟的產品，順序的進展，把我們引向即將出現的未來，這未來也將融入我的整體生活。在辨明剎那的過去之餘，我們又是如何面對即將出現的未來呢？垂頭喪志或是害怕猜疑？如果此時真是這種心境，我們必須找出原因，並加以推敲琢磨。我們必須真誠正視內心對未來的感受，不可壓抑不顧，任其消散。


省察的整個系統過程，決定最後一步的出現。那麼，每一次省察終結時，對未來所定的志向，應該都是不相同的。如果每次都是同一收場，表示我們根本沒有踏着前面四個步驟的節拍認真省察。


當我們祈求更能認清上主的微妙呼喚，以及能增加信心、勇氣和謙虛，響應祂藉外在環境對我們所說的話時，必須抱着一個心願，在省察結束時，以一個更新的心境，更大的敏感性面對未來。尤其對主在內心某一處所發出的呼喚，所要求的悔悟，更要如此用心。


我們心中應滿懷希望，當然不是建立在自己的能力和功績上的希望，而是建基於天父在耶穌基督身上所顯的勝利，這分勝利，我們都藉着聖神而共享的。我們對天主的信任越深，越拱手相讓，由祂領着我們生活，就越能從自己的虛無中經驗一種超然的希望：既是空洞惶恐，又是興奮高興。保祿宗徒致斐理伯書信的一段話(三7~14)，道出了省察結束時的精神：「我不以為我已經奪得了，我只顧一件事：忘盡我背後的，只向在我面前的奔馳」(三13)。

省察與明辨


本文結束前，讓我們對省察和明辨再說幾句話。


如果我們真按上述解釋接受省察，而且每日奉行不輟，那麼，它已不再是每天做上一兩次，附於定時默想之後的一項功課了。它已成為一項工夫，更新並穩定我們信仰中的特有身分。我們會覺得它比每日固定的默想祈禱更不可於過。這似乎就是聖依納爵的看法。他從未提過省略省察的事，但却曾說過為了不同的理由，調整或濃縮每日默想的事。在他看來省察是核心問題，幾乎是不可廢除的。聽來有點奇怪，但當我們重新認識省察後，也就不覺得奇異了，反而會看清它與自己的身分肯定有如此密切的關係，又那麼能影響我們，時時處處找到天主。這麼一來，省察也就變成我們每日祈禱的核心所在了。


聖依納爵認為，人生就是在萬事中尋獲天主。他在晚年時曾說：「隨時隨地，都能找到天主」(自傳99)。這是擾入聖域的依納爵，對心中的天父常是一聲響亮的「是」，讓天主佔有他身心的每一點滴，他能在每一片刻都經驗安寧，踏實與滿足，也就是天主住在他心中(神操316)。此時，依納爵的身分肯定是真真實實地在基督內，即保祿所稱：「結合於祂，並非藉着我守法律而得的正義，而是藉着信仰基督而得的正義 」(斐三9)。


隨時找到天主的依納爵，現在可以從內心的衝動、情緒或感覺，與那真實的自我膠着為一的經驗中，到一切事物裏去尋找天主。當他發覺，由於內心的一個動向而感到裏裏外外的自我都很和諧，他是那個真實的自我時，他確認就是那一霎時聽到了天主的聲音。於是，勇敢而謙虛地積極響應。假如他所感到的是一種「打從心眼裏」的不和諧、騷擾和不安寧(與「從頭頂」就厭煩不一樣。要小心區分)，使他不能找到基督內的「自我」，那麼他就確定內心動向來自「惡神」，使「抵制」此動向，以尋獲天主。(神操319)他遵循此道，細心辨明內心經驗，而在萬事中找到天主。明辨天恩變成全神貫注孝愛天主的一種生活藝術，他生活的每一片刻，都在實際的環境中，安然自樂的與造物主共遊。


晚年的聖依納爵能憑內心的感覺，幾乎即時就找到天主，因為他的感情完全被天主抓住了。他即時能做的事，對一個初學者而言，可能需要數小時，或持續幾天的祈禱過程(要看事情的輕重)，才能區分明辨。依納爵在他的一些著作中，用省察來談即時驗證和諧一致的「真實的自我」，他自己一天可以做上好幾次。但他同時也視省察是一天半個小時的祈禱功課。


本文所敍述的就是省察工夫的雙重涵義間的密切關係。

本文譯自：George A. Aschenbrenner, S. J.,“Consciousness Examen,”Reuiew for Religious 31(1972) pp. 14-21.
本檔案未經整理
